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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建立健全气象灾害应急响应机制，强化对气象灾害

的监测预报预警、信息发布、会商研判和联动联防，提

高气象灾害防范与应对能力，最大限度地减轻或者避免

气象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经济和社会发展

提供保障。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气象灾

害防御条例》《国家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安徽省气象

灾害防御条例》《安徽省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和《六安

市气象灾害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和预案，制定本预

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霍山县行政区域内台风、暴雨、暴雪、

干旱、寒潮、冻雨、低温、高温、大风、雷电、冰雹、

大雾、霾等天气气候事件引起的气象灾害事件的防范和

应对。

因气象因素引发的水旱灾害、地质灾害、森林火灾、

低温雨雪冰冻、重污染天气等其他灾害的处置，适用相

关县级专项应急预案的规定。

1.4 工作原则



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在县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

乡镇（经开区）和有关部门按照分级管理、分级响应的

要求，负责本地区气象灾害的应急处置工作。

以人为本，减少危害。提高全社会防范气象灾害的

意识，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作为首要任务和

应急处置工作的出发点，全面加强应对气象灾害的体系

建设，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

依法规范，协调配合。依照法律法规和相关职责，

建立和完善协调配合机制，各相关部门密切协作，确保

气象灾害应急处置工作规范有序、快速协调。

预防为主，科学高效。利用各种措施，切实提高气

象灾害监测预警能力和防御标准；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

段，做好各项应急准备，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2 组织指挥机构及其职责

2.1 县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

县政府分管副县长任指挥长，县政府办副主任、县

应急管理局局长、县气象局局长任副指挥长，县政府办

公室和县有关单位负责人为成员。主要职责：

（1）修订县气象灾害应急预案；

（2）贯彻落实县政府和市应急指挥机构的决定；

（3）负责组织、指挥、协调气象灾害的应急处置工

作；



（4）承担县政府和市应急机构交办的其他工作。

2.2 县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及职责

（1）县气象局：负责全县气象灾害的监测、预报、

预警发布等工作，并承担县气象灾害应急处置指挥部的

日常工作。

（2）县应急局：负责气象灾害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

应急处置工作，组织开展应急救援，依法统一发布灾情。

（3）县水务局：负责水情旱情监测预警，承担台风、

暴雨、干旱等灾害影响期间，重要河流和重要水工程的

防御洪水、抗御旱灾调度工作，组织水旱灾害的防范应

对工作。

（4）县自然资源局：负责组织监测并指挥因台风、

暴雨、暴雪等气象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

等地质灾害的应对工作。

（5）县住建局：负责指挥应对台风、暴雨、暴雪、

大风、冰冻等气象灾害引发的城市公用事业管理及住房

和建设系统的安全生产工作。

（6）县城管局：负责台风、大风、暴雪等气象灾害

引发的各类户外广告设施的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7）县生态环境分局：负责组织监测大风、大雾等

恶劣天气下的环境质量，并及时发布环境质量信息，负

责指挥因大风、大雾等造成的重大环境事件的应对工作。



（8）县卫健委：负责应对气象灾害可能引发的群体

性人员伤亡的医疗救援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

工作。

（9）县农业农村局：负责指挥因气象灾害引发的涉

及农业生产事件的应对工作。

（10）县公安局：负责交通安全工作，保障道路交

通畅通；必要时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路段实施交通管制。

（11）县林业局：负责因干旱、高温导致的森林火

灾监测预警；根据预警级别，做好相应的防范应对工作。

（12）县交运局：遇到防汛抗旱、抢险救灾等紧急

情况和特殊运输任务时，负责组织指挥对所辖公路和桥

梁的抢修维护和所需运输车辆的调配工作。

（13）县库区水上执法局：负责指挥因气象灾害引

发的全县水上交通安全事故的应对工作。

（14）佛子岭水库管理处：负责佛子岭、磨子潭、

白莲崖等水库及流域防汛抗旱水利工程调度及应急防范

准备工作。

（15）县文旅局：负责旅游景区内气象灾害防御及

安全运行管理工作。

（16）县教育局：负责指挥气象灾害可能对学校、

学生造成的危害应对工作。



（17）县民政局：负责对气象灾害影响地区困难群

众进行紧急生活救助和灾后抚恤工作。

（18）县人武部：负责组织指挥驻霍部队、民兵预

备役部队、武警中队做好气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

（19）县消防救援大队：负责指挥调度因气象灾害

引发的城乡消防事故的抢险救灾工作。

（20）县财政局：按政策规定做好经费保障。

（21）县科技经信局：参与协调工业企业生产应急

救援物资，协调企业应对气象灾害，做好隐患排查。

（22）县融媒体中心：负责协调各级广播、电视、

应急广播系统等媒体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23）电信霍山分公司、移动霍山分公司、联通霍

山分公司：负责组织对因灾受损的通信设施进行抢修，

保障通信畅通。

（24）县供电公司：负责及时组织专业人员对资产

范围内受损电力设施进行抢修，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

（25）县地方水电集团：负责指导全县农村水电站

应急抢险工作，及时组织专业人员对资产范围内受损电

力设施进行抢修，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

2.3 县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县气象灾害应急处置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县气象局，

负责指挥部的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县气象局局长担

任。

办公室主要职责：

（1）发生气象灾害时，接收县气象灾害应急处置指

挥部的指示，启动应急预案；

（2）负责落实指挥部各项指示，适时联络相关部门，

组织协调实施应急处置工作；

2.4 专家组

县指挥部设立专家组，由相关领域的技术和管理专

家组成，其主要职责：

（1）对气象灾害的应急处置工作提出建议；

（2）参与县气象灾害应急预案的拟订和修订工作；

（3）对气象灾害应急处置工作进行技术指导；

（4）承担县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3 监测预警

3.1 预防和监测预报

（1）各有关部门要加快监测系统建设，优化加密观

测网络，提高对气象灾害及其次生、衍生灾害的综合监

测能力。县气象局要建立和完善气象灾害预测预报体系，

加强对灾害性天气事件的会商分析，做好灾害性、关键

性、转折性重大天气预报和趋势预测。



（2）县气象局及时发布气象灾害监测预报信息，并

与应急管理、民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房与城乡

建设、水务、交通运输、城管、卫生、农业、公安、林

业、教育、财政、电力、通信、新闻媒体等相关部门建

立相应的气象及气象次生、衍生灾害监测预报预警联动

机制，实现相关灾情、险情等信息的实时共享。

（3）各乡镇（经开区）及有关部门要开展预警信息

的宣传教育工作，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社会公众的

防灾减灾意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

3.2 预警信息发布

3.2.1 发布制度

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发布遵循“归口管理、统一发布”

的原则，由气象部门负责制作，县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

布中心承担预警发布工作，其他任何组织、个人不得制

作和向社会发布气象灾害预警信息。

3.2.2 发布内容

县气象局根据对各类气象灾害的发展态势，综合预

评估分析确定预警级别。预警级别分为Ⅰ级（特别重大）、

Ⅱ级（重大）、Ⅲ级（较大）、Ⅳ级（一般），分别用

红、橙、黄、蓝四种颜色标示，I 级为最高级别，具体分

级标准见附则。



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内容包括气象灾害的类别、预警

级别、起始时间、可能影响范围、警示事项、应采取的

措施和发布机关等。预警发布后，预警内容变更的，应

当及时发布变更信息。

3.2.3 发布途径

县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通过霍山县预警信息

发布平台以及各新闻媒体、县政府网站、气象预警信息

电子显示屏、手机短信及一切可能的传播手段及时向社

会公众发布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同时，密切监测天气变

化，及时补充或者修正预警信息。涉及可能引发次生、

衍生灾害的预警信息通过有关信息共享平台向相关部门

发布。

各乡镇（经开区）要在学校、车站、旅游景点等人

员密集公共场所，高速公路、国道、省道等重要道路和

易受气象灾害影响的桥梁、涵洞、弯道、坡路等重点路

段，建立起畅通、有效的预警信息发布与传播渠道，扩

大预警信息覆盖面。

3.3 预警准备

各乡镇（经开区）及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气象灾害

预报预警信息，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灾害发展趋势，有

关责任人员应立即上岗到位，组织力量深入分析、评估

可能对本地区、本部门造成的影响和危害，有针对性地



提出预防和控制措施，落实抢险队伍和物资，做好启动

应急响应的各项准备工作。

4 应急处置

4.1 信息报告

各乡镇（经开区）及有关部门按职责收集和提供气

象灾害发生、发展、受损以及防御等情况，及时向县气

象灾害应急指挥部报告。

4.2 响应启动

按气象灾害程度和范围，及其引发的次生、衍生灾

害类别，各乡镇（经开区）及有关部门按照其职责和预

案启动响应。

当同时发生两种以上气象灾害且分别发布不同预警

级别时，按照最高预警级别灾种启动应急响应。当同时

发生两种以上气象灾害且均没有达到预警标准，但可能

或已经造成损失和影响时，根据不同程度的损失和影响

在综合评估基础上启动相应级别应急响应。

4.3 分部门响应

县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进入应急响应状态，

根据灾害性天气发生发展情况随时更新预报预警并及时

通报相关部门和单位，同时依据需求提供专项气象应急

保障服务。各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启动本部门相应应急预

案。



4.4 分灾种响应

当启动应急响应后，各乡镇（经开区）及有关部门

要加强值班，密切监视灾情，针对不同气象灾害种类及

其影响程度，采取应急响应措施和行动。新闻媒体按要

求随时播报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及应急处置相关措施。

4.4.1 台风、大风

县气象局加强监测预报，及时发布台风、大风预警

信号及相关防御指南，适时加大预报频次。

县应急局负责协调相关专业应急队伍参与灾害应急

处置工作，组织开展应急救援。

佛子岭水库管理处、县水务局承担台风防御期间佛

子岭、磨子潭、白莲崖等水库及流域重要水利工程调度

工作。

县民政局负责对符合条件的受灾群众提供社会救

助。

县住建局采取措施，巡查、加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

督促有关单位加固门窗、围板、棚架、临时建筑物等。

县城管局加强对各类户外广告设施的安全监督管理

工作，必要时可强制拆除存在安全隐患的广告设施。

县交运局指导督促道路运输企业视情暂停运营，妥

善疏导安置滞留旅客。



县库区水上执法局督促指导港口、码头加固有关设

施，督促所有船舶到安全场所避风，防止船只走锚造成

碰撞和搁浅。

县文旅局根据防御指南、提示，督促或撤离转移受

风灾影响的游客，同时加固可能受影响的旅游设施。

县教育局根据防御指南、提示，通知幼儿园、中小

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做好停课准备；避免在突发大风时

段上学放学。

县供电公司、县地方水电集团加强资产范围内电力

设施检查和电网运营监控，快速排除危险、排查故障。

县农业农村局根据不同风力情况发出预警通知，指

导农业生产单位、农户和畜牧水产养殖户采取防风措施，

减轻灾害损失。

县林业局密切关注大风等高火险天气形势，会同县

气象局做好森林火险预报预警，指导开展火灾扑救工作。

各部门、单位要加强本责任区内检查，尽量避免或

停止露天集体活动；各乡镇（经开区）和村、居民委员

会以及小区物业等要及时通知居民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

响的室外物品。

施工单位必要时暂停在空旷地方的户外作业。

相关应急处置部门和抢险单位随时准备启动抢险应

急方案。



灾害发生后，应急、民政、防汛、气象等部门按照

有关规定进行灾情调查、收集、分析和评估工作。

4.4.2 暴雨

县气象局加强监测预报，及时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及

相关防御指南，适时加大预报频次。

县应急局负责协调相关专业应急队伍参与灾害应急

处置工作，组织开展应急救援。

县水务局、佛子岭水库管理处、县库区水上执法局

负责水利工程调度、巡护查险及抢险技术支撑工作。

县自然资源局加强监测，及时发布地质灾害预警信

息，组织防御工作。

县民政局负责对符合条件的受灾群众提供社会救

助。

县文旅局根据雨势预报情况，在景区内及时传播暴

雨预警信息，并提前劝导受影响的游客离开危险地带。

县教育局根据防御指南、提示，通知幼儿园、中小

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做好停课准备。

县供电公司、县地方水电集团加强资产范围内电力

设施检查和电网运营监控，快速排除危险、排查故障。

县公安局对积水地区实行交通引导或管制。

县交运局负责组织指挥对公路积水路段的监控和水

毁路段的抢修，指导督促运输车辆安全运行。



县农业农村局针对农业生产做好监测预警、落实防

御措施，组织抗灾救灾和灾后恢复生产。

施工单位必要时暂停在空旷地方的户外作业。

相关应急处置部门和抢险单位随时准备启动抢险应

急方案。

灾害发生后，应急、民政、防汛、气象等部门按照

有关规定进行灾情调查、收集、分析和评估工作。

4.4.3 暴雪、低温、冰冻

县气象局加强监测预报，及时发布暴雪、道路结冰

等预警信号及相关防御指引，适时加大预报时段密度。

县应急局负责协调相关专业应急队伍参与灾害应急

处置工作，组织开展应急救援。

县公安局加强交通秩序维护，负责疏导、指挥车辆，

必要时，管制易发生交通事故的结冰路段。

县供电公司、县地方水电集团加强资产范围内电力

设备巡查、养护，及时排查电力故障，做好电力设施设

备覆冰应急处置工作。

县交运局根据气象预报和积雪冰冻情况，负责组织

指挥所属公路管理机构和联系高速公路管理机构及时清

除公路积雪和冰冻，保障畅通；指导督促道路运输企业

做好车辆防冻防滑措施，并视情暂停运营；督促增加公

共交通的运力。



县卫健委采取措施保障医疗卫生服务正常开展，并

组织做好伤员医疗救治和卫生防病工作。

县住建局加强危房检查，会同有关部门及时动员或

组织撤离可能因雪压倒塌的房屋内的人员，做好供水系

统等防冻措施。

县民政局负责对符合条件的受灾群众提供社会救

助。

县文旅局根据气象预报和积雪冰冻情况，采取相关

措施，向公众发出通告，暂停开放受灾害影响的景区，

并及时督促撤离相关人员。

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对农作物、畜牧业、水产养殖采

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县教育局根据防御指南，通知幼儿园、中小学校和

中等职业学校做好停课准备。

相关应急处置部门和抢险单位随时准备启动抢险应

急方案。

灾害发生后，应急、民政、气象等部门按照有关规

定进行灾情调查、收集、分析和评估工作。

4.4.4 寒潮

县气象局加强监测预报，及时发布寒潮预警信号及

相关防御指引，适时加大预报时段密度；了解寒潮影响，

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估工作。



县应急局负责协调相关专业应急队伍参与灾害应急

处置工作，组织开展应急救援。

县民政局采取防寒救助措施，特别对流浪人员等应

采取紧急防寒防冻应对措施。

县住建局和县林业局对树木、花卉等采取防寒措施。

县农业农村局指导果农、菜农和畜牧水产养殖户采

取一定的防寒和防风措施，做好牲畜、家禽和水生动物

的防寒保暖工作。

县卫健委采取措施，加强低温寒潮相关疾病预防科

普知识宣传教育，并组织做好医疗救治工作。

相关应急处置部门和抢险单位随时准备启动抢险应

急方案。

4.4.5 高温

县气象局加强监测预报，及时发布高温预警信号及

相关防御指引，适时加大预报时段密度；了解高温影响，

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估工作。

县供电公司保证居民和重要电力用户用电，加强电

力设备巡查、养护，及时排查电力故障。

县住建局做好用水安排，保证群众生活、生产用水。

建筑、户外施工单位做好户外和高温作业人员的防

暑工作，必要时调整作息时间，或采取停止作业措施。



县公安局做好交通安全管理，提醒车辆减速，防止

因高温产生爆胎等事故。

县卫健委积极开展防暑科普知识的宣传，积极救治

高温中暑患者。

县农业农村局、林业局指导紧急预防高温对农、林、

畜牧、水产养殖业的影响。

相关应急处置部门和抢险单位随时准备启动抢险应

急方案。

4.4.6 干旱

县气象局加强监测预报，及时发布干旱预警信号及

相关防御指引，适时加大预报时段密度；了解干旱影响，

进行综合分析；适时组织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减轻干旱

影响。

县应急局负责协调相关专业应急队伍参与灾害应急

处置工作。

县农业农村局、林业局指导农牧户、林业生产单位

采取管理和技术措施，减轻干旱影响；加强监控，做好

森林火灾预防和扑救准备工作。

县水务局、佛子岭水库管理处加强旱情、墒情监测

分析，合理调度水源。

县住建局做好用水安排，保证群众生活、生产用水。



县卫健委采取措施，防范和应对旱灾导致的食品和

饮用水卫生安全问题所引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县民政局负责对符合条件的受灾群众提供社会救

助。

相关应急处置部门和抢险单位随时准备启动抢险应

急方案。

4.5 现场处置

气象灾害现场应急处置由县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各

部门依职责参与应急处置工作。包括组织营救、伤员救

治、疏散撤离和妥善安置受到威胁的人员，及时上报灾

情和人员伤亡情况，分配救援任务，协调各级各类救援

队伍的行动，查明并及时组织力量消除次生、衍生灾害，

组织公共设施的抢修和援助物资的接收与分配。

4.6 信息公布

气象灾害的信息公布应当及时、准确、客观、全面，

灾情公布由有关部门按规定办理。

信息公布形式主要包括权威发布、提供新闻稿、组

织报道、接受记者采访、举行新闻发布会等。

信息公布内容主要包括气象灾害种类及其次生、衍

生灾害的监测和预警，因灾伤亡人员、经济损失、救援

情况等。

4.7 应急终止或解除



气象灾害得到有效处置后，经评估，短期内灾害影

响不再扩大或已减轻，县气象局发布灾害预警降低或解

除信息，启动应急响应的机构或部门降低应急响应级别

或终止响应。

5 后期处置

5.1 恢复与重建

受灾地区的人民政府根据有关规定妥善处理灾民安

置和灾害重建工作，尽快组织修复被破坏的学校、医院

等公益设施及交通运输、水利、电力、通信、供排水、

供气、输油、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使受灾地区早日恢

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各方面力

量参与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5.2 调查评估

灾害发生地人民政府或应急指挥机构应当组织有关

部门对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及气象灾害的起因、性质、

影响等问题进行调查、评估与总结，分析气象灾害应对

处置工作经验教训，提出改进措施。灾情核定由县应急

局会同有关部门开展。灾害结束后，灾害发生地人民政

府或应急指挥机构应将调查评估结果与应急工作情况按

规定上报。

6 应急保障

6.1通信保障



通信、广播电视等有关部门负责组织、指导、协调

应急通信、应急广播电视保障工作，建立健全气象灾害

应急通信保障系统，完善公用通信网。根据气象灾害对

通讯设施的破坏程度，分等级启动通信保障应急预案，

灾区通信管理部门应及时采取措施恢复遭破坏的通信线

路和设施，确保灾区通信畅通。

其他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在其职责范围内做好通信保

障工作。

6.2 物资保障

应急局完善救灾物资调运机制，根据灾情发展趋势，

按照程序调拨救灾物资。

县农业农村局做好救灾备荒种子储备、调运工作，

会同相关部门做好农业救灾物资、生产资料的储备、调

剂和调运工作。

县卫健委做好抢险救灾所需的医疗救援设备、药品

和防护用品等物资的准备。

其他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在其职责范围内做好物资保

障工作。

6.3 交通运输保障

县交运局、公安局负责应急运输保障工作，科学配

置应急运输力量，保证紧急情况下的优先安排、优先调

度、优先放行，确保运输安全畅通。



其他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在其职责范围内做好交通运

输保障工作。

6.4 其他种类的应急保障

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在其职责范围内做好其他各类应

急保障工作。

7 附则

7.1 气象灾害预警标准

7.1.1Ⅰ级预警

（1）台风：预计未来 6 小时我县可能受热带气旋影

响，出现平均风力达 8 级以上，或者阵风达 10 级以上的

大风。

（2）暴雨：3 小时内降雨量将达 200 毫米以上，或

者过去 6 小时内降雨量已达 200 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

续。

（3）暴雪：6 小时内降雪的积雪深度将达 20 厘米以

上，或者已达 20 厘米以上且降雪将持续，可能或者已经

对交通或者农牧业有较大影响。

（4）各种灾害性天气已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特别重

大损失和影响，超出本县处置能力，需要由上级部门组

织处置的，以及上述灾害已经启动Ⅱ级响应但仍可能持

续发展的。

7.1.2Ⅱ级预警



（1）台风：预计 12 小时内我县可能或已经受热带

气旋影响，出现平均风力达 7 级以上，或者阵风 9 级以

上的大风。

（2）暴雨：3 小时内降雨量将达 100 毫米以上，或

者过去 6 小时内降雨量已达 100 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

续。

（3）暴雪：12 小时内降雪的积雪深度将达 15 厘米

以上，或者已达 15 厘米以上且降雪将持续，可能或者已

经对交通或者农牧业有较大影响。

（4）灾害性天气已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重大损失和

影响，以及上述灾害已经启动Ⅲ级响应但仍可能持续发

展或影响其他地区的。

7.1.3Ⅲ级预警

（1）台风：24 小时内我县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

影响，出现平均风力达 6 级以上，或者阵风 8 级以上的

大风并可能持续。

（2）暴雨：6 小时内降雨量将达 100 毫米以上，或

者过去 12 小时降雨量已达 100 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

续。

（3）暴雪：12 小时内降雪的积雪深度将达 10 厘米

以上，或者已达 10 厘米以上且降雪将持续，可能对交通

或者农牧业有影响。



（4）干旱：预计未来一周综合气象干旱指数达到特

旱（气象干旱为 50 年以上一遇）。

（5）寒潮：24 小时内最低气温将要下降 16℃以上，

最低气温小于等于 0℃，陆地平均风力可达 6 级以上。

（6）高温：24 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 40℃以上，

且高温天气将持续 3 天以上。

（7）大风：3 小时内将出现平均风力达 7 级以上，

或者阵风 8 级以上的大风。

（8）各种灾害性天气已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较大损

失和影响，以及上述灾害已经启动Ⅳ级响应但仍可能持

续发展或影响其他地区的。

7.1.4 Ⅳ级预警

（1）台风：预计 24 小时内我县可能或者已经受热

带气旋影响，出现平均风力达 5 级以上，或者阵风 7 级

以上的大风并可能持续。

（2）暴雨：6 小时内降雨量将达 50 毫米以上，或者

过去 24 小时降雨量已达 100 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3）暴雪：12 小时内降雪的积雪深度将达 5 厘米以

上，或者已达 5 厘米以上且降雪将持续，可能对交通或

者农牧业有影响。

（4）干旱：预计未来一周综合气象干旱指数达到重

旱（气象干旱为 25～50 年一遇）。



（5）寒潮：24 小时内最低气温将要下降 12℃以上，

最低气温小于等于 0℃，陆地平均风力可达 6 级以上。

（6）高温：24 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 37℃以上，

且高温天气将持续 3 天以上。

（7）大风：3 小时内将出现平均风力达 6 级以上，

或者阵风 7 级以上的大风。

（8）各种灾害性天气已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一定损

失和影响。

7.1.5 多种灾害预警

当同时发生两种以上气象灾害且分别达到不同预警

级别时，按照各自预警级别分别预警。当同时发生两种

以上气象灾害，且均没有达到预警标准，但可能或已经

造成一定影响时，视情况进行预警。

7.2 名词术语

台风是指生成于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的热带气旋

系统，其带来的大风、暴雨等灾害性天气常引发洪涝、

风暴潮、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暴雨一般指 24 小时内累积降水量达 50 毫米或以上，

或 12 小时内累积降水量达 30 毫米或以上的降水，会引

发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暴雪一般指 24 小时内累积降水量达 10 毫米或以上，

或 12 小时内累积降水量达 6 毫米或以上的固态降水，会

对农牧业、交通运输、电力、通信设施等造成危害。

寒潮是指强冷空气的突发性侵袭活动，其带来的大

风、降温等天气现象，会对农牧业、交通、人体健康、

能源供应等造成危害。

大风是指平均风力大于 6 级、阵风风力大于 7 级的

风，会对农业、交通运输、水上作业、建筑设施、施工

作业等造成危害。

低温是指气温较常年异常偏低的天气现象，会对农

牧业、能源供应、人体健康等造成危害。

高温是指日最高气温在 35 摄氏度以上的天气现象，

会对农牧业、电力、人体健康等造成危害。

干旱是指长期无雨或少雨导致土壤和空气干燥的天

气现象，会对农牧业、林业、水利以及人畜饮水等造成

危害。

霜冻是指地面温度降到零摄氏度或以下导致植物损

伤的灾害。

冰冻是指雨、雪、雾在物体上冻结成冰的天气现象，

会对农牧业、林业、交通运输和电力、通信设施等造成

危害。


